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船舶油污责任保险 

（注册号：H00015431512017051928991） 

保障范围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船舶由于发生燃油泄漏或排放油污

事故，导致依照《2001 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

下简称公约）的规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下列油污损害责任，保险

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由于油污事故在被保险船舶之外造成的财产损失；  

 

（二）为防止被保险船舶即将发生的燃油泄漏或排放油污事故，而

采用必要、合理的措施所产生的费用； 

 

（三）在发生油污事故时，任何人为防止或减少油污造成的财产损

失而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因采取该措施造成

的进一步财产损失； 

 

（四）因服从政府或有关当局为防止或减轻油污事故的命令或指示

所产生必要、合理的费用；  

 

（五）被保险船舶与其他船舶发生碰撞造成油污事故，应由被保险

人承担的油污损害责任，但该责任仅限于本条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

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费用。  

 

但承担前款（一）至（五）项约定的保险责任的前提是，被保险人

必须举证，该油污事故能够一并满足以下条件：  

 

（一）该油污事故是突发性的、是被保险人非故意和非预期的；  

 



（二）该油污事故在保险期间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日期开始发生；  

 

（三）该油污事故在开始发生后 72 小时之内为被保险人所知； 

 

（四）被保险人在得知油污事故发生后按照第二十一条的约定立即

报告保险人，并在事故发生后 30 日内向保险人提交书面报告。 

 

第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

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

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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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战争、敌对行为、内战、罢工、骚乱、暴动，水雷、鱼雷或

其他类型的武器，不可抗逆的自然现象； 

 

（二）核反应、核辐射、核污染或其他放射性污染； 

 

（三）被保险人及其代表、雇员的故意行为； 

 

（四）完全由于被保险人和受害方之外的第三者故意造成的污染； 

 

（五）完全由于负责维护和管理灯塔或其它助航设施的政府或其他

当局在履行该职责时的疏忽或其它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污染； 

 

（六）被保险人在合同或协议项下的责任，除非： 

 



1、该合同或协议一并满足以下条件： 

 

（1）已经事先提交保险人； 

 

（2）其约定为保险人所同意； 

 

（3）保险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加收了保险费； 

 

2、在无该合同或协议的情况下，保险人依照法律的直接规定仍应

承担的责任。 

 

（七）被保险人和受让人未及时将被保险船舶的转让通知保险人，

并且该转让导致被保险船舶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第七条 对于被保险船舶因油污事故造成的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任何人的死亡、人身伤害、疾病； 

 

（二）被保险人拥有、租赁或租用的船舶、货物、设备的损失； 

 

（三）被保险人的雇员所有或管理的财产的损失； 

 

（四）任何运费损失、租金损失、租约解除损失、滞留损失、滞期

费、船员工资等损失及相关的费用、利息，以及其他任何间接损失； 

 

（五）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 

 



（六）精神损害赔偿； 

 

（七）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 

 

（八）任何船舶险或其它保险所承保的损失、费用和责任。 

 

第八条 当油污事故完全或部分由于受害方故意或过失、行为或不

行为所造成时，对于船舶所有人依法可全部或部分免除对该受害方

所负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第九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

人不负责赔偿。 

退保条件标准和

退保流程时限 

第三十五条 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保险责任开始前，被保险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向保险人支

付手续费，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责任开始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均不得解除

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在保险责任开始后可以解除合同的，被保险人要求解除

合同的，保险人有权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

保险费，剩余部分予以退还。 

 


